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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社會工作者強化人身安全
及友善訪視環境的社區工作能力初探

陳如音、簡宏哲

壹、前言

當代社會工作是多面向的助人專業

服務工作，促進與協助於個案、家庭、團

體、社區等領域的社會弱勢者，運用政策

法規、社會資源、科學方法、研究倡導、

發展機會等知識技術，為其謀求福利並回

應個別需求，以發展社會功能與自主能力

的調配。然而，社工人員面對於協助弱勢

者的生活環境，尤其是高風險的個案與家

庭等服務工作，如何避免在執行業務過程

中，受到生命安全，如肢體暴力、言語恐

嚇等可能的身心受害風險，並強化處遇工

作的人身安全預防準備，是每位第一線社

工人員都可能遭遇到的實務課題。

為此，衛生福利部於105年度編印

《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維護手冊》，透

過專家學者的協助，分別針對：社工人

身安全危害型態與危害類別、進用單位、

社會工作人員受雇身分、法令規定、安全

防護措施及案例分享等範疇，進行分類說

明及詳細的介紹，以期公私單位與社工人

員，都能夠加強社工人身安全的專業知能

及友善環境的建構，最重要的是如何讓社

工人員在服務過程中，可以安全的完成業

務執行，讓服務對象的暴力侵犯行為因子

被消弭，使受助者的緊急需求獲得良好

的照顧與回應，建立祥和健康的社會安全

網絡。

有鑑於保護性社工的人身安全與風

險管理，必須落實於實務工作中，本文將

著重於如何建立社區網絡合作的預防能

量，應當考量從社區工作觀點的處遇行動

著手，使社工人員面對支持系統不足的家

庭與個案，能夠建立支持社工人員家庭訪

視時的安全友善網絡與問題解決的資源連

結，密合在地通報體系的社區關照能力，

不僅照顧服務對象，也從而保護執業的社

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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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高風險訪視的社區安全預防

觀點

參考衛生福利部105年度編印《社會

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維護手冊》及107年度

修正的《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

（註1）、以及各縣市政府所訂定之社工人

員人身安全相關要點或規章、社會工作人

員執業安全實施計畫等內容，統整歸納為

幾個重要面向有（1）加強部門機構的安

全環境與硬體設施的充實建置；（2）落

實社工人員的安全教育訓練與防護設施的

齊備；（3）制定社工人員執行職務與訪

視安全注意事項；（4）社工人員不同進

用依據及執行業務相關法規保障；（5）

安全案件通報與相關網絡陪同合作機制；

（6）社工人員執行業務受到侵害的善後

救濟與權利保障。其中進入實務訪視工

作，乃是社工人員直接面對服務對象的社

區生活場域，而高風險案件潛藏著可能對

社工人員產生負面影響的身心、環境、情

境等危機因子，都不是社工人員有能力完

整評估及單打獨鬥所承受的，因此陪同訪

視的需求，不僅可以穩定社工人員發揮專

業技巧的信心及安全感，也避免受訪者及

其家屬，若因為情緒失控而產生暴力行

為，亦有其他人力可以協助安撫或制止，

防止更進一步的傷害擴大。但是，社工人

員如何連結里鄰長、家防官、警察及相關

網絡單位人員陪同訪視，在現行制度未能

專法整合各機關業務，保障社工人員執業

安全情況下，則是一個實務上必須建構的

資源盤點及組織行動過程。

社會工作的服務輸送，必須考慮案

主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他們的家庭、工

作、健康狀況、社區，以及在生活中這些

領域的互動（林勝義，2013：31-32）。

雖然，弱勢者可能因著無力感而不願且不

能採取行動，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此時社

會工作者可以採用充權取向的社會工作模

式，以使案主群有意願、有能力採取行動

（蘇景輝，2010：136）。但不是所謂的

弱勢者或被服務者，都願意接受社會工作

或社會福利的服務輸送及倡導，甚至對社

工人員充滿敵意，以至於出現暴力手段。

他們的暴力行為表現時常是對服務處遇內

容或是方式感到不滿，又找不到有效的

非暴力解決對策時，憤怒情緒會慢慢堆積

之後，才以暴力行為作為情緒出口（趙善

如、李德純、廖秋如，2014：46-47）。

雖然案主情緒憤怒的產生原因，或有其他

因素使然，如經濟、吸毒、酗酒、家暴、

醫療、性格、身心問題或社會結構所導

致，這些都要納入社工人身安全危機研判

與因應辨識的評估調查計畫，以避免進入

危險情境當中。因此，機構與社工人員除

了強化自身的危機管理與風險預警能力

外，建立足夠的社區資源網絡，分擔社工

人員的人身安全，更是一種積極性發展社

會資源因應處遇需求的工作概念。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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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為中心的社會服務缺乏社區資源的供

輸，家庭很難有足夠的保護因子以對抗配

偶暴力、兒童虐待、貧窮等風險因子，而

社區要成為支持居民的資源，本身的發展

是前提（林萬億，2013：546）。因此，

訪視社工若擁有社區工作方法的基本概

念，進入社區與居民接觸，認識社區，進

行動員並調配社區資源，發展對於社工與

服務對象之間的問題改善及人際關係的增

強能力，都具有互惠的效果。

為此建立社區安全預防機制，可從

社區工作觀點著手。社區工作者的工作價

值觀為（1）人有其尊嚴和價值；（2）

人應互助並具社會責任；（3）參與和民

主；（4）社會正義（蘇景輝，2009：12-

13）。社區工作是一種解決社區問題的方

法與過程，即先認定問題排定解決的優先

順序，發展解決問題的意願與運用社區的

資源，並培養社區民眾合作的態度（葉至

誠，2010：3）。社區要如何提供居民或

弱勢者，成為問題解決的資源運用所在，

其中的關鍵在於發展組織行動，這裡所指

並非要機構社工或第一線社工人員從事社

區組織與社區發展的業務工作，而是透過

社區資源盤點過程，串聯可用的社區資源

形成社工人員安全預防的處遇網絡。

另外，社區工作的內容為：分析社

區問題、發覺社區資源、組織社區關係、

規劃社區方案及聯合社區機構；為發揮社

區工作的功能，往往與里民中心、社區協

會、基金會、廟宇、教會、老人會、里辦

公室等相結合，以利服務目標的落實（葉

至誠，2010：3）。所以，運用社區工作

觀點的保護性社工業務的安全網絡建立，

是運用點（個案）、線（鄰里）、面（社

區組織、學校、家庭及機構聯防）的整體

行動與處遇策略，更能有力的運用生活在

地的熟悉感與信任感（簡宏哲、蕭至邦、

林家緯，2016：156）。社區工作觀點可

以幫助高風險處遇服務的社工人員，除了

運用機構本身的資源及正式資源來幫助服

務對象，更指引開發自身的非正式資源，

如個人網絡、鄰里協助網絡、社區力量網

絡等，以建立社工人員所屬網絡成員間夥

伴關係的營造。簡單來說，就是社工人員

要建立自己的社會人脈（非正式資源），

進入社區跟居民、家庭及團體去「串 

門子」，以建構有利於勤務執行的工作 

關係。

參、 建立友善訪視與處遇工作的

社區資源網絡

社工人員跟社區「串門子」，並不

代表著要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去建立新

的人際關係，但是處理高風險案件也不能

一直停留在「個案與家庭工作」的格局思

維，面對多樣化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應

當企圖運用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的工作方

法，針對服務對象生活所在的區域進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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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協助。社區工作是走入人群，擁抱社

區，是服務居民同時也是服務案主的社會

工作；社區工作服務的對象，從個人、家

庭、團體、社區組織、機構或學校等，都

可以是運用聯結的網絡資源（簡宏哲、蕭

至邦、陳茂祥，2016：223）。吾人認為

透過社區網絡連結的擴大資源來協助服務

對象，絕對比社工到處奔忙的將服務對象

所需要用上的資源連結，更有機會啟發封

閉的個案家庭生態系統。家庭系統若開放

讓外在世界進入，那麼就能幫助家庭問題

的解決，因為資訊和技巧的缺乏和外在制

度接觸的不足，必導致失敗和失望；工作

者也可以幫助家庭成員和當地社區其他家

庭建立新的服務使他們參與，使家庭增加

新的關係和接觸，等到家庭能運用這些資

源時，工作者就可以減少對該家庭的投入

（謝秀芬，2006：183、193）。

不過，運用社區工作網絡的處遇模

式，在社工人身安全與風險管理的議題探

討至今少見，參見《社區發展季刊》第

147期「社會工作職場安全」刊物（註2）

及例舉有關論文期刊的檢視（汪淑媛，

2008、2013；趙善如，2009；蔡佳容、潘

淑滿，2010；游淑華、姜兆眉，2011；周

清玉、曾冠鈞，2011；游美貴，2014；鄭

媛伊，2014；黃淑鈴，2015；吳明珍等，

2015；李美珍，2016；蔡德斌，2016；許

可依，2016；洪國勝，2017），常態上較

偏重於專業服務網絡的溝通聯繫與協調互

動，以及家庭與婚姻暴力防治與保護性社

工、社會工作職場安全與職業風險等議

題。實務上，機構透過社區活動及各種宣

導方式與社區居民進行連結的方案執行，

亦屬於社區服務或政令宣導的階段性任

務，至於社工人員如何運用社區工作方法

進入社區家庭進行服務，在未有真正個案

實證研究之前，本文暫以本土社區方案與

社區工作經驗進行統整，回應如何建立友

善訪視與處遇工作的社區資源網絡。

一、社區訪視的資源開發

為了瞭解家庭成員與他們的社區連

結，社工人員必須實地訪視服務對象的生

活環境與資源調查，也許社工人員已經

有案家的開案調查紀錄或者是進行初次

訪視，但對於高風險案件的訪視，仍應保

持一定的警覺心與敏感度。社區資源調查

是社區工作的基本功，如同社工人員透過

家系圖的繪製，瞭解服務對象的生活狀

況、家庭結構（夫妻、親子、手足）與權

力關係、生態系統的封閉／開放、內外資

源等資訊，以利擬定處遇計畫。有時，我

們會為了強調家庭所能取得或缺乏的社區

資源，而界定社區的資源和機構（基督徒

救世會，2012：34-35），因此社區脈絡

中的家系圖，則是針對案家所屬成員所連

結或法定的資源，按圖索驥引導出政府機

構、學校、宗教／政治組織、健康照護服

務、鄰居和友誼網絡、工作／消費、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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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警方／司法／法律系統等資源。但

是看見資源而不去運用，也是紙上談兵，

也不是所有已知的資源都要加以使用，需

要分門別類，評估處遇的問題進行相對應

的資源動員。

在此，我們應當有一個審慎的觀念，

社工人員本身就是一種人力資源，代表所

屬機構單位執行專業勤務，同時也擁有所

屬權限內的機構資源運用能力，社工人員

進入社區是為了協助服務對象的正向改變，

如何讓機構與社區的資源成為一種相互協

助的系統資源，是吾人要努力的目標。社

工人員也應當思考，在接觸高風險家庭處

遇過程中，是否成為特定的恐懼壓力來

源，若將高風險家庭與可能發生的暴力威

脅劃上等號，便可能將某種個案或家庭狀

態烙印為一種標籤，對自身造成潛移默化

的負面工作態度，也是否因此產生一種自

我保護的防衛心態，進而不自覺發生非正

向的情緒，影響到原本與服務對象的良性

互動處遇情境。所以，社區資源的訪視開

發，並不是讓社工人員或社區居民先入為

主的認為某案家／案主是可怕的弱勢者或

麻煩製造者，換個角度思考如何營造社區

關懷的情境，所接觸的社區民眾及組織都

有機會成為協助社工人員及服務對象的助

力，也形成友善的關懷網絡工作基礎。

二、建立關懷訪視的友善網絡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不論好壞，都是

一種情感上的連結，透過連結關係的緊密

程度，可以感受及瞭解到彼此的需求與渴

望。社工人員如何讓社區民眾感受到對案

家／案主的關心與重視，並且認知到社工

人員是資源提供者及問題解決者，而非因

為社工人員的到訪將其標籤化。社工人員

應當在社區扮演倡導者與教育者的角色，

在執行勤務過程中所接觸到的關鍵人物或

左鄰右舍，在遵循工作倫理及保密原則下，

透過會談與聊天方式進行社區參與，適時

打聽必要的資訊並獲取地方意見，以彌補

單獨訪視的觀察遺漏或記錄不足之處。

社區參與一般而言會涉及到網絡的

使用與運作，若社區擁有厚實的網絡基礎

及順暢的互動關係，就能促進社區廣泛的

投入和參與，而網絡在不同層面對社區參

與都有所幫助，其中最明顯的影響在於網

絡能夠強化社區內資訊的交流（張德永，

2013：338）。所以促進社區居民及鄰舍

能感受到對社工助人的參與感，藉此獲得

對訪視對象及社工人員「有用的資訊」才

是關鍵。當然，不是每位受訪者的鄰舍或

重要關係人都能提供有用的資訊，仍必須

注意到彼此之間的互動狀況，若是鄰里有

對立或是產生衝突狀況則必然交惡，所謂

吵架無好言，社工人員必須慎選參與獲取

資訊的對象，同時避免在受訪者面前揭露

資訊獲取的來源，主要預防揭露的對象若

跟受訪者有關係上的衝突，在工作情境上

必然影響社工處遇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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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社工人員若要慎選社區高風險

處遇的正向助力，除了政府單位、社福機

構與實務界的專業網絡外，並深入瞭解受

訪者的重要關係人及人際社交，亦可以尋

求以下社區系統的協助，如社區發展協會

／老人會、宗親會／祭祀公會／同鄉會、

職業公會／工會、里鄰長／村里幹事、守

望相助隊／環保志工隊、醫療院所／補習

班、學校師長／同學、公寓大樓管理委員

會、宮廟／教會／宗教團體／私人神壇、

警消義消／救難隊、超商／市場／攤販／

雜貨店、政黨地方黨部／民意代表服務

處、在地的慈善組織等，都是可以穿針引

線之處。這些有關係的資源，所要串聯的

是案主家庭在社區脈絡中的連結與尋求問

題解決的方案，並讓受訪者瞭解社工人員

本身的處遇過程，並非單打獨鬥，同時背

後所聯繫的是地方網絡的關注與支持。

三、動員社區網絡支持安全訪視

當社工人員已經建立社區高風險處

遇的安全網絡時，能夠動員這些資源才能

建構安全的訪視環境，這個成果是社工人

員跟社區「串門子」得來的，但是這個

「串門子」必須建立在「專業關係的工作

基礎」上進行，亦即有目的而建立的專業

社交距離。主要避免社工人員在執行勤務

時，為了獲得資訊的搜集與資源的連結過

程，不經意涉入地方事務的複雜人際關係

當中，變成有條件交換的互動，為了瞭解

更多受訪者的有關資訊／資源，被動要求

或暗示與利害關係人／重要他人發生交際

應酬，比如成為牌友酒友或參加標會等逾

越專業原則的行為時都應當禁止。這意謂

社工人員應有意識的與服務對象及其社區

脈絡的成員，同時建立專業關係的界限與

展現必要的工作態度。在這樣的前提下，

社工人員所獲取的資訊／資源，可以排除

不必要的利害關係與人情壓力，進行資源

盤點及資訊的運用與篩選，做出對處遇工

作有利的判斷與擬定。

另外，社工人員擁有社區網絡的訪

視基礎時，面對社區高風險家庭或個案的

接觸，可以使用的資源就比較多元，比如

進行訪視前，可跟社區系統的成員有里鄰

長、村里幹事、志工隊長、守望相助隊、

社區理事長等先行告知，若有必要亦可期

望陪同訪視，即使沒有陪同訪視的機會，

或可有外部就近的人力安排接繫，如透過

守望相助隊員在週遭待命或特意巡訪，若

有臨時應變狀況可立即協助。社工人員若

對社區系統有基本的接洽與關係上的建

立，多少會融入社區情境，在與受訪者的

互動會談中可適時的揭露，在不引起受訪

者反感的情況下，不單將社工人員當成是

外來者，而是跟在地有所聯結，這些社區

系統成員跟受訪者有直接的社會關係與地

方互動，社工人員置入其中，可以建構人

情安全網。

觀念在於社區安全網絡的建置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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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第一線社工，同時獲取重要的資訊與

進行資源盤點，其次讓受訪者的系統資源

與外界資源有對接運用的機會，讓案主發

現更多的資源進行自決提高自主能力，這

意謂著社工人員拋出更多的資源運用方案

時，也強化了向案主表達拒絕服務目標以

外事務介入的專業權威。

肆、 社區工作、人身安全及友善

訪視的連結

社區友善訪視強調社工人員並非是

案家或案主關係的局外人，因此社工的專

業角色也會連結社區脈絡的人際互動，可

能成為雙重或多重身分的關係。處理雙重

／多重關係的原則是：儘可能與服務對象

討論，設立清楚的專業界限以增強專業關

係；社會工作者自我要有認知與敏銳察覺

雙重／多重關係所帶來的傷害（王永慈，

2009：149）。社工處遇的目標是協助服

務對象所面臨的問題解決及改善，服務總

有結束的一天，要讓服務對象及社區系統

的人們瞭解到，社工人員自始至終都處於

工作狀態，能夠有意識的認知這是社工的

工作，不是真的來交朋友建立專業關係以

外的生活關係，如此才有進退合宜的工作

立場。要讓社工人員有能力在社區進行友

善訪視，避免引發案主的不滿，產生人身

安全疑慮的狀況，正常情況下就是希望服

務對象不要有施暴的情緒與機會，所以建

構社區的人情安全網，就是要使其感受到

「關懷」、「尊重」與「理解」的心情，

甚至是「顧忌」的壓力，而不得隨意的將

其憤怒衝動的行為加諸在社工身上。

當前保護性工作的訓練，仍偏重以

法律、程序、測量、焦點／問題解決為導

向，故實務者認為價值中立、追求成效、

技術導向、保持距離等才是專業表現；而

當雙方關係不夠深入時，此一潛藏的假

設，會讓社工覺得服務對象不願與社工深

談、不願告知實情，進而給個案冠上動

機不足、非自願案主之名，也降低和個案

發展親密性連結之意願（許雅惠，2019：

100）。而社工為了保持非評價的中立態

度及同理心，針對案主的非理性和不滿、

抱怨等情緒以及情緒反應後的行為，給予

必要的尊重與引導，使其進行反思及獲取

安全感，並導致其正向的改變。因此專業

關係的建立，是為了拿捏社工人員與被服

務者的人己關係與分際界限，以維護處遇

過程能夠保持價值中立及被信服的態度。

只是，社工也是人，雖然有助人的專業知

識及工作技巧，面對各種場域不同服務對

象的生命歷程及悲苦遭遇，也會引起心理

及情緒上的共鳴，如何避免讓專業關係的

彈性與界線，不至於變成依賴關係、恩賜

關係，甚至是取代關係，引發模糊界限的

情緒糾葛，考驗社工的智慧。

社會工作教育（學校和在職教育）

過程多強調如何協助案主，較少關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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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和職場暴力議題；敏

感度、自我瞭解、面對潛在風險情境的

準備，都是社會工作學校教育及機構在職

訓練的重要課題，而認識權力的行使、權

力的濫用與權力的轉化也該納入核心內容

（黃彥宜，2009：112-113）。但是，本

文並非要把防止暴力的責任視為社工的問

題而私己化，而是提倡社工面對社區高風

險的家庭與個案服務，能夠擁有另外一種

工作觀點及處遇模式，不僅有更多元的選

擇來支持協助服務對象，也保護執業的社

工人員。社工透過社區友善訪視行徑的觀

點，來取代執行公務的壓迫感，同時要讓

社會安全網的其他專業網絡，在社工面對

可能的風險狀況卻無法立即給予協助時，

社區系統的人力資源可以即時給予支持與

護持，這樣的能力發展是當前第一線社工

人員應當有所體會與學習的。

只是當前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

系，並未常態性開設社工執業風險議題與

職場安全等有關課程，讓社工系學生無法

在大學就讀期間，獲得基本的自我保護與

風險評估的知能裝備。我們不樂見把這樣

的教育責任丟到社工實習單位身上，或是

讓學生畢業後自行到職場上用創傷歷練出

經驗，或是用更多的社工受暴事件換來更

多的關注，除去政府政策與社會結構未能

真正建構友善對待社工的執業環境之前，

更要關注在社工教育的發展與職場的實務

連結上做起。

一、發展社區個案／家庭工作觀點

社會工作問世以來，就強調團隊工

作（team work），經常依據服務使用者

的實際需求，結合相鄰專業或其他專業，

共同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最佳服務（林勝

義，2013：401）。但是，社會工作專業

的三大方法，並未如同社會工作相對於不

同專業領域的合作一樣，發展出高度專業

的整合，同時在機構模式發展下的個案工

作、團體／家庭工作的深化上，社區工作

並未發展出應有的理論體系。臺灣的社區

工作或社區營造專業發展，同樣面臨了低

度專業發展與欠缺專業整合的問題；相關

知識通常偏重於「分析社區的知識」甚於

「改變社區的知識」（李易駿，2015：

421）。面對社會變遷的各種社區家庭事

件層出不窮，高風險個案（案主／家庭）

服務若能加入社區工作觀點，結合社工在

社區的實務經驗及服務對象改變的實證研

究，形成「處遇社區的知識」，必能提供

多樣的視角，讓社區社會工作方法成為社

工助人的利器。社區脈絡下的個案工作

特別強調案主需求與社區資源的有效連

結及運用，Hardcastle（哈德凱瑟）等人

提出社區個案工作的實際過程有：（1）

進行初步的社區評估；（2）設定明確可

行的目標；（3）確定達成目標的資源需

求；（4）分配現有資源或透過交換取得

資源；（5）評估個案工作計畫相關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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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源；（6）協商交換及連結案主與資

源擁有者；（7）監視資源網絡的公平交

換；（8）教導案主管理他的資源系統

（林義勝，2011：251-256）。

我們認為服務對象面臨問題解決能

力的不足或挫折感，除了個人本身能力有

限（包含資訊取得、資源運用和技巧的缺

乏），亦跟家庭系統的開合程度有關。理

想上，封閉性不會對家庭成員造成太多負

擔和干涉；家庭環境界限在理想上也應該

有通透性，讓資源和資源自由的進出家

庭，在嚴格的家庭，這些界限是封閉的，

資訊不能進出家庭；相較於具平衡界限

者，那些界限太封閉或太開放的家庭讓成

員陷於較高風險（魏希聖（譯），2009：

57）。所以，將個案與家庭處境放在社區

脈絡下進行系統檢視，而非將個案置入家

庭系統自外於社區場域，形成封閉性的評

斷，可以更加瞭解服務對象的社會適應能

力及確認家庭成員的融入程度、接受外界

變化的反應程度，與可運用的資源，況且

服務對象並不是單獨的面對問題，社工需

要在彼此的期望與現實之間，協助找到自

我認同及支持的力量。建議，學校的社工

系所若能開設：個案／家庭工作與社區工

作相關的實務處遇課程，可以協助學生瞭

解社區工作技巧，又可學習聚焦於環境生

態層面，並根據議題設定、案主能力、社

區可用的資源等條件，發展及建立服務對

象的支持力量。

二、注意社區工作專業的雙面性

社區工作領域的社工人員（或稱社區

型社工），其服務對象不只是案主，更是

全體居民。社區工作比較偏向針對社區群

眾的動員、教育、倡導等改變的行動，與

個案／團體／家庭工作的性質有很大的不

同。在社區工作並非以傳統個案工作的專

業關係作為處遇原則，社工有時會成為服

務對象生活當中的一份子，反之服務對象

亦是如此，或者社工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或是長照服務計畫擔任服務者的角色，或

是社區營造的推動及福利機構藉由方案活

動在某一地區進行長期的服務工作，因此

社工與居民或案主（或兩者身分皆有）之

間的關係為何，值得探討。社區工作者不

一定像機構社工有專屬的特定空間進行會

談，機構內與機構外的專業關係界限容易

拿捏，但從事社區工作的社工人員，是否

該成為服務對象的鄰里關係？或者社工因

為職責及生活環境所在，不可避免的成為

連結服務對象與鄰舍、周遭家庭的社區系

統之一，使其專業關係的界限產生模糊空

間。所以在社區脈絡下的生活連帶，社

工和服務對象跨越了專業關係，彼此成為

居民或成為朋友，案主／家庭的問題在未

結案前隨時糾纏在側，結案後的關係又是

如何？

在此，有兩個面向需要進行確認。其

一，非是社區工作者的社工到社區進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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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或個案工作，以依據工作流程及專業關

係、社工倫理的方法進行處遇服務，這無

疑義。其二，社工又可分為在地、外地的

社工人員，前者確實與服務對象共同生活

在一個生態系統中，因此面對既是居民又

是案主的服務對象，要如何理性的做出關

係協調與情緒疏導，以及社工如何在熟識

的關係下進行治療或處遇，或者需要進行

轉介，又不會被服務對象認為到遺棄或拒

絕感；後者不像在地的社工是社區的一份

子，也許一開始可以把持專業關係，但若

工作時間一久關係熟識，是否又會形成重

疊或模糊的界限。雖然社區工作是一種社

會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相對於服務對象，

不是陌生人，是專業人士，但與居民一起

工作的技術，又跟社區居民建立起亦師亦

友的夥伴關係，這當中的專業份際也需要

更多的對話及理解。

三、社區工作模式的實務案例

社會工作職場安全與職業風險已有

各方專業的討論，我們便將重心放在社區

工作觀點的資源網絡建構，以支撐社工

進行社區訪視時擁有的工作技巧。但是

本文將社工人員的人身安全與建立友善訪

視的能力與技巧，放在社區工作的框架中

進行探討，其實有點彆扭及勉強，嘗試將

這兩者間的共通之處進行爬梳，又無實證

的研究可尋。因為本土的社區工作專業與

傳統的個案／家庭／團體工作之間，尚未

有成熟的實務交流與對話，彼此的專業技

巧與工作經驗未有相互運用及融合貫通的

理論基礎，但仍有一些社區觀點的案例可

以參考，舉例討論社區型組織投入家庭暴

力防治工作，體現了由下而上串連不同專

業和部門形成合作網絡、在社區鄰裡層次

成立常態性的聯盟組織、重視文化多樣性

等取向，可以作為相關實務操作的參考

（陳怡伃等，2018：124）。還有，兩個

澎湖地區的案例，一者描述澎湖縣的新住

民以及方案的實踐社區之基本樣貌，接著

闡述社區內聚集點（community gathering 

points）形成的過程和步驟，而後說明在

聚集點形成後，社工人員如何運用聚集點

來推展社區工作，以落實對社區內新住民

之服務（service），並在最後反思整個行

動與結果，討論新住民社區工作的下一

步（戴世玫、黃于珊、歐雅雯，2016：

166）；另有研究在澎湖縣望安鄉和七美

鄉，以離島弱勢兒童少年及其家庭為服務

對象，發展離島社區服務具象化的服務行

動與反思，回顧離島特殊的社區與資源環

境―假性住戶、暑期產業、季節性爸媽，

以及不敢有夢的兒童少年人口群，作者們

應用「兒童少年家庭支持取向的社區工作

方法」來進行本土的服務規劃與實務行動

（戴世玫等，2013：100）。我們樂見更

多專家學者與實務團隊，嘗試以社區工作

方法進行各項方案執行並加以驗證服務成

效，但更希望見到實務工作者可以分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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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身運用社區工作觀點，進行個案／家

庭工作的處遇技巧與經驗分享，甚至是機

構社工人員、社區工作者與社區組織等在

地資源的結盟合作，針對高風險服務對象

攜手建立安全訪視的支持系統。

伍、暫結論

一、困境與突破

我們認同在社工系的教育中，加入

社工安全保護機制的學習，讓社工系的學

生，懂得運用社區鄰里資源，協助自身

的工作。不過，保護性的社工，與社區

工作者（或稱社區型社工），雙方工作性

質本質上存在相當差異，保護性社工來自

政府部門或機構，現實人力仍有不足及超

額的接案量，案主多來自縣市內的各個角

落，並沒有特定的地域劃分，如此，期待

保護性社工進入社區，與社區和鄰里組織

建立合作及共識關係，從實務工作的現實

而言，確實存在可行性的疑義（註3）。另

外，本文中的內容和觀點，也不是要將保

護性社工與社區工作者的身分加以混合，

及期待保護性社工也能具有社區型社工的

功能性角色（註4），而是希望從社區資源

的盤點及綜整出發，從資源整合與協助的

角度，在實務工作中為保護性社工提供安

全的後勤支持系統，由社區做為保護性社

工的後勤安全網，這個可以從機構或公部

門以專項、專人、專業方式建構，而不是

要保護性社工真正的去跟社區串門子，

這個倡議在現實上或許不可能，也不一定

可行。

只是，本文較著重在社工員個人社

區人脈的建立，但社工員在社區是否能夠

發揮功能？需要地方政府社會處局、社會

（或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正視此項工作方

法的重要性，方竟其功。社會處局往往辦

理福利業務與社區工作分屬不同科室，缺

乏橫向聯繫，高層長官也未擔任起分工協

調的角色，使社區工作與福利結合的功能

不彰；做為在地服務的社會（或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社工員已被「個案」纏身，無

暇社區工作，除非有一名（或半名）社工

員的業務是社區工作，否則臨時進入社區

要建立「專業關係」（或人際關係）是緣

木求魚。這些現象如未處理，雖然理念甚

佳，僅能徒呼負負。

同時，高風險家庭或個案，在社區

中往往被認為是問題、麻煩根源，和頭痛

人物，如果沒有法律強制要求鄰里長，里

幹事或社區守望相助系統的參與，要他們

熱心和認真的協助，配合保護性社工的需

要，實務上也不容易，但若機構或公部

門，可以投入一定的人力、資源和經費，

與社區及社區型社工建立合作或夥伴關

係，則本文的設想和設計才比較能有現

實可行性，也較不會被混淆和覺得有些

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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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與建議

在本文的基本設想與架構下，應該要

幫保護性社工與社區鄰里間，建立一套溝

通和做的中介機制和聯繫平臺，而不是要

保護性社工，再額外去做其他的嘗試和努

力，這是純就現實執行面考量的想法。保

護性社工的現實工作處境是，他們要依規

定完成訪視就有實際的困難，實務上根本

不可能再花時間，與社區和地方建立關係

及連結，除非機構或公部門，能建立一套

常態型的社區聯絡人制度（如同社區工作

者的角色），於平時就和社區建立友善和

連結關係，待保護性社工有需要或需協助

時，則社區聯絡人已建構的系統，可以為

保護性社工提供資源與協助。

不過，從實務面上來看，中央與各

縣市政府其實已經有逐漸形成幫助保護性

社工建立社區人脈的基礎。比如各地區的

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主要業務範疇

可歸納為（1）社會福利諮詢與個案、家

庭服務；（2）經濟弱勢、高風險、重大

意外傷害與安置服務；（3）社區資源整

合、開發與團體工作；（4）推廣志願服

務與建立社會安全網等。另外，各縣市

陸續成立社區輔導單位，舉例如臺中市成

立社區培力中心，彰化縣成立社區資源中

心，桃園市成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等，透

過社工人員及專家學者進入社區進行專業

的輔導。還有各縣市政府鼓勵所屬社區組

織，積極參與聯合社區計畫的提案，參與

地方型的小旗艦計畫乃至衛福部的大旗艦

計畫；以及長照2.0的三級社區整體照顧

模式，上述之政策計畫都已經有社工、護

理、衛生、心理等專業人員深入社區服

務，亦各自與在地公所、警政、村里鄰

長、社區組織、醫療院所等有關社福單位

建立起一定的資源網絡與人脈，如何思考

將不同的資源網絡進行橫向聯結的整合，

如定期召開地區性的聯繫會報，讓保護性

社工可參與其中並進行業務推廣與接觸必

要的社區成員，不必為了不同的個案多頭

奔波，亦方便針對個案進行評估社區評

估，建立可供運用的人脈及資源，也避免

臨時要進入社區建立關係的窘境。

最後，我們仍然呼籲政府及機構投

入更多資源，協助從事高風險工作的保護

性社工，並鼓勵在職社工及社工系所的學

生，學習社區工作觀點強化服務及拓展資

源連結的能力，以及社工進行個案訪視的

安全培力與支援機制。還有風險管理的培

力教育、安全訓練與危險警覺，亦需要從

學校教育、機構訓練和不斷的在職研習及

研討做起。總之，社工進行高風險個案訪

視時，在社區場域有哪些可提供的支援方

式和管道，如何進行資源盤點及整理裝備

工作，都是現行大學社工教育與機構工作

所欠缺的。若政府與實務界可以建立中介

機制和合作管道，反而可以處理很多現實

和執行面的疑慮。最後，本文再次強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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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將保護性社工與社區工作者相混淆，

或者是讓保護性社工又成為社區工作者，

而是在兩者之間建立協力機制之前，保

護性社工與社區工作領域的工作者有互相

對話及尋求合作的機會，這只是拋磚引玉

的一小步，期盼政府單位與學術界、實務

界，可以集思廣益，重視此議題，而讓從

事高風險工作的社工人員，能獲得更多的

協助、支持與保障。

（本文作者：陳如音為教育部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

才庫成員、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

教授；簡宏哲為臺中市社區發展培力服

務計畫專任師資、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碩士）

關鍵詞： 社區工作、保護性社會工作、人

身安全、友善訪視、職場安全

註　釋

註1： 衛生福利部（2016）。〈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維護手冊〉，衛生福利部（2016）。〈社會工

作人員人身安全維護手冊〉，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44-7571-103.html。2021/1/13

作者讀取；衛生福利部（2018）。〈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https://dep.mohw.gov.

tw/dosaasw/cp-539-4620-103.html。2021/1/13作者讀取。

註2： 《社區發展季刊》第147期「社會工作職場安全」，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

List.aspx?nodeid=649&idx=0。2021/1/13作者讀取。

註3： 當然本文以保護性社工為例進行探討，若該項業務涉及服務對象的隱私權，如何與社區人

士陪同訪視，其專業倫理如何顧及？基本上社工人員應當遵守社工倫理的四項重要原則，

即保護生命、案主最佳利益、最小傷害與業務保密等原則。即使需要社區人士陪同社工進

行訪視，社工亦應事先向社區人士聲明需要遵守相關倫理原則，依照不同業務性質有其相

關法律內容，如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老人福利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規

定或施行細則，社區人士應以村里長、村里幹事為優先陪同訪視的對象；或者以受訪者的

直系血親卑親屬為陪訪人員亦可。若受訪對象所在社區的社福單位有社工員，亦可以考慮

能否提供協助。不過，社區有保護性業務的個案與家庭，通常左鄰右舍都會知曉一定的狀

況或原因，不管是社區內部或地緣關係的居民知道多少資訊，社工仍要遵守倫理規範。而

社區人士陪同社工訪視，主要的用意在於優先保護社工人身安全，同時監護受害者及相對

人之間的意外衝突，可以在現場立即反應處理。

註4： 社區型社工，是指以社區工作方法，針對社區居民、家庭、團體及組織進行專業服務的社

工人員，比如衛福部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大旗艦）的社工員，或地方縣市政府推動的聯

合社區計畫（小旗艦）社工員，及各縣市輔導社區組織推動社區發展的社工員。廣義來



社區發展季刊　173期 243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陳如音、簡宏哲   培育社會工作者強化人身安全及友善訪視環境的社區工作能力初探

講，不管是公部門、社福機構／團體、社區發展協會等，不論是自聘或申請計畫聘請社工

員，主要以社區為工作場域，進行社區資源盤點與整合、促進社區居民與所屬業務活動

之推廣，產生關聯性及認同感，建立在地人脈與互助網絡的社會工作者，都屬於社區型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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